
 

 

臺中市議會第 3屆第 7次定期會 
 

市政府推動囤房稅、調降地價稅、抛售配餘

地及調整社會住宅等作為，對臺中市地價、

房價、租屋(賃)市場及租金漲跌之影響評估

及對策與落實臺中市居住正義之效果 

專案報告 

 

 

 

 

 

 

   

報告人：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局長  沈政安 

  臺中市政府地  政  局  局長  吳存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文彬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4日 



市政府推動囤房稅、調降地價稅、抛售配餘地及調整社會 

住宅等作為，對臺中市地價、房價、租屋(賃)市場及租金 

漲跌之影響評估及對策與落實臺中市居住正義之效果 

2 
 

目錄                                

壹、前言……………………………………………………………..…….1 

貳、推動囤房稅、調降地價稅、抛售配餘地及調整社會住宅之現況說

明…………………………………………………………...................1 

一、推動囤房稅情形 

二、近年公告地價調整情形 

三、配餘地標售現況說明 

四、社會住宅調整及興建進度 

參、對臺中市地價、房價、租屋(賃)市場及租金漲跌之影響評估及對

策…………………………………………………………………...…9 

一、調降地價稅對地價及房價之影響  

二、囤房稅對房價之影響 

三、推動囤房稅及調降地價稅對租屋(賃)市場及租金漲跌之影響 

        評估及對策 

肆、落實臺中市居住正義之效果……………………………………….11 

一、調降地價稅 9 成民眾受惠 降低稅負建構宜居城市 

二、推動囤房稅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正義 

三、依不同照顧需求興辦社會住宅，提供多元居住協助 

四、標售配餘地落實居住正義之效果 

伍、結語………………………………………………………………….16 

 

 

 

 

 



市政府推動囤房稅、調降地價稅、抛售配餘地及調整社會 

住宅等作為，對臺中市地價、房價、租屋(賃)市場及租金 

漲跌之影響評估及對策與落實臺中市居住正義之效果 

3 
 

壹、前言 

基於基本人權，人民有居住的權利，亦為生存所必需，我國在稅制的設

計上，不動產持有稅對於自住使用的房屋及土地給予較多的租稅優惠，若為

出租或供營業等使用，則相對應負擔較高的稅負。103 年 6 月 4 日房屋稅條

例第 5條增訂住家用房屋屬供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稅率為 1.2%（同自住住

家用房屋）；非自住之其他供住家用(以下簡稱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由

1.2%~2%修正提高至 1.5%~3.6%(即俗稱囤房稅)，地方政府並得視所有權人持

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本府依上開規定並考量納稅人負擔、維持經濟動

能等諸多面向，擬定本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期望透過提高非

自住住家用房屋持有成本，俾符合量能課稅、租稅公平及抑制房產炒作，並

搭配社會住宅之整體政策，保障自住權益，落實居住正義。 

公告地價每 2年調整 1次，與民眾每年要繳的地價稅息息相關，本市 105

年公告地價平均調漲 38.25%，民眾地價稅稅賦增加，民怨四起，甚至引發大

規模抗爭事件。盧秀燕市長上任後，積極推動「輕稅簡政」，責成地政局及各

地政事務所要合理檢討公告地價，因此，經由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

慎評估後，決議調降公告地價調降，減輕民眾生活負擔。 

臺中市是臺灣第二大城，本府藉由社會住宅、都市計畫、交通布局、環

境改善、社會福利種種政策的推動，以宏觀視野打造宜居城市，同時搭配各

項市政軟硬體公共建設，有秩序地引導都市發展。透過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等土地開發方式開闢公共設施，提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吸引國際企業投資、

增加稅收，讓財政更穩健，開發成果均由全體市民共享，落實保障市民權益。 

茲就本府推動囤房稅、調降地價稅、抛售配餘地及調整社會住宅等作為，

對本市地價、房價、租屋(賃)市場及租金漲跌之影響評估及對策與落實居住

正義之效果酌予說明。 

貳、推動囤房稅、調降地價稅、抛售配餘地及調整社會住宅之現況

說明 

  一、推動囤房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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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直轄市、縣市實施概況(如表 1) 

  1.差別稅率：臺北市、宜蘭縣及連江縣。 

  2.單一稅率：桃園市每戶按稅率 2.4%課徵；新竹縣每戶按稅率 1.6%

課徵；本市及臺南市等 17個直轄市、縣(市)按法定最低稅率 1.5%

課徵。惟桃園市、臺南市及新竹市將自 111年 7月 1日起施行差別

稅率。     

       表 1  各直轄市、縣(市)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彙整表  單位：% 

稅制 直轄市、縣(市) 戶數 稅率(%) 備註 

差別

稅率 

臺北市 

2戶以下 2.4 
另 6類非囤房性質

之非自住住家用房

屋，仍按 1.5%或

2%徵收。 
3戶以上 3.6 

宜蘭縣 

2戶以下 1.5   

3至 7戶 2.0 

8戶以上 3.6 

連江縣 
2戶以下 1.6   

3戶以上 2.0 

單一

稅率 

桃園市 每戶 2.4 

桃園市將自 111 年

7月 1日起施行差

別稅率。 

新竹縣 每戶 1.6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苗栗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

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

嘉義市、金門縣 

每戶 1.5 

臺南市及新竹市將

自 111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差別稅率。 

(二) 6都囤房稅之實施或規劃情形(如圖 1) 

1.臺北市：103年 7月 1日起已依持有戶數採差別稅率課徵，2戶以

下者，每戶課徵 2.4%；3 戶以上者，每戶課徵 3.6%。排除 6 類房

屋，不計入戶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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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北市：修正草案業經市政會議通過，將送市議會審議，依持有戶

數採差別稅率課徵，1 戶者，每戶課徵 1.5%；2 戶者，每戶課徵

2.4%；3戶以上者，每戶課徵 3.6%。 

3.桃園市：修正案業經市議會通過，111年 7月 1日起施行，依持有

戶數採差別稅率課徵，5戶以下者，每戶課徵 2.4%；6戶以上者，

每戶課徵 3.6%。排除 6類房屋，不計入戶數計算。 

4.臺南市：修正案業經市議會通過，111年 7月 1日起施行，依持有

戶數採差別稅率課徵，1戶者，每戶課徵 1.5%；2戶至 3戶者，每

戶 1.8%；4 戶至 5 戶者，每戶 2.4%；6 戶以上者，每戶 3.6%。排

除 8類房屋，不計入戶數計算。 

5.高雄市：修正草案業經市政會議通過，將送市議會審議，依持有戶

數採差別稅率課徵，3戶以下者，每戶課徵 2.4%；4戶以上者，每

戶課徵 3.6%。排除 9類房屋，不計入戶數計算。 

6.臺中市 

(1)就持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本市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現行為 1.5%，在比較及參考其他已

實施較高稅率之直轄市現況或修正草案內容，並考量納稅人負

擔、維持經濟動能、抑制炒房效果後，採折衷訂定差別稅率，修

正持有本市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為：持有 3 戶以下者，每戶

按稅率 2.4%課徵；4戶以上者，每戶按稅率 3.6%課徵。 

另外，對於自住用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房屋仍維持採稅率

1.2%課徵；社會住宅仍減徵 20%，不受推動囤房稅影響。 

 (2)排除特殊性質房屋，不列入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戶數計算 

修正重點除朝差別稅率課徵外，為讓稅制更臻合理完善，經與其

他直轄市實施情形或法案比較，另排除以下 7類特殊性質房屋，

不列入本次修正草案所定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戶數計算。 

○1 公有房屋供住家用：因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者，受公有財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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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規規範，有別於一般私有房屋，爰另定適用稅率 1.5%課

徵。 

○2 勞工宿舍：為鼓勵企業及公營事業提供勞工宿舍以照顧其勞

工，爰參照土地稅法第 17條第 2項，是類房屋所占土地適用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2‰之規定，另定適用稅率 1.5%課徵。 

○3 公立學校 BOT 學生宿舍：為解決學校學生宿舍不足問題，公

立學校尋得民間機構參與興建學生宿舍，並約定營運期滿後

應移轉宿舍之所有權予政府者，另定適用稅率 1.5%課徵。 

○4 營利事業無償供員工停車使用的地上房屋：為鼓勵營利事業

重視員工福利與停車秩序，爰另定其無償專供員工停放汽機

車、自行車使用之地面上建築物，適用稅率 1.5%課徵。 

○5 透過包租代管業者出租之租賃住宅：為避免租金轉嫁及健全

租賃住宅市場，爰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8條

規定，另定符合該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之租賃住宅，於租

賃期間按稅率 1.5%課徵。 

○6 公同共有房屋：公同共有房屋大抵係繼承或祭祀公業等，因產

權無法明確劃分而公同共有，為簡化稽徵作業，減少徵納雙方

爭議，爰另定公同共有房屋除共有人符合自住或公益出租使

用規定之潛在應有部分外，適用稅率 1.5%課徵。 

○7 起造人待銷售房屋：起造人興建住家用房屋之目的係銷售者，

可增加房屋市場供給量，有助供需平衡，使房價合理化。是

以，起造人持有之待銷售住家用房屋，參考臺南市及高雄市作

法，將起造人待銷售之寬限期訂為 3年，稅率則折衷訂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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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6都實施規劃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彙整圖 

(三)本市推動囤房稅之合理性 

參照內政部營建署發布各直轄市、縣(市)110年度第 3季房價負擔能

力指標，分析各直轄市之房價負擔能力指數(如表 2)。110年第 3季

本市房價所得比為 10.29倍，於 6都及全國排名均為第 3，明顯高於

同採最低非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之臺南市(8.29 倍)與高雄市(7.81

倍)及全國平均(9.24 倍)，且較上年同期增加 0.31 倍。資料顯示本

市房價對於有購屋居住需求之市民並非友善，為引導房屋市場健全

發展以及經濟的穩定成長，維護市民居住權益，非自住住家用稅率可

酌予調高，增加此類房屋之持有成本，促使多屋者或空屋能釋出至房

地產市場，平衡市場之供需，活化房產利用，進而使房價趨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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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各直轄市房價所得比-110年第 3季    （單位:倍） 

直轄市 房價所得比 6 都排名 全國排名 
房價所得比 

季變動值 年變動值 

臺北市 15.86 1 1 0.07 0.57 

新北市 12.13 2 2 0.00 -0.03 

桃園市 7.78 6 13 0.20 -0.15 

臺中市 10.29 3 3 0.42 0.31 

臺南市 8.29 4 9 0.37 0.75 

高雄市 7.81 5 12 0.21 0.16 

全  國 9.24 - - 0.17 0.05 

備註：110年第 2季 6都房價所得比分別為：臺北市 15.79；新北市 12.13；桃園
市 7.58；臺中市 9.87；臺南市 7.92；高雄市 7.60。全國平均為 9.07。 

二、近年公告地價調整情形 

105年本市公告地價調漲係配合內政部 104年 8月 28日「改進 105年

公告土地現值及重新規定地價作業方式會議」決議略以：「…105 年公

告地價調整幅度以不低於 103 年~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率為

原則…」，本市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幅為 43.51%，考

量依前開調整幅度辦理公告地價調整作業，漲幅過鉅，爰經本市地價

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綜合討論後，105 年本市公告地價調漲

38.25%。 

公告調漲後該年陸續出現市民無力繳納地價稅情形，民間普遍要求檢

討(圖 2)，本市議會議員亦不分黨派皆要求市府應合理調降公告地價。

前開公告地價調漲雖係配合內政部政策，核實反映市價變動情形，提

高各地方政府地價稅收，卻也造成長期持有房屋的退休或弱勢族群等

一般民眾稅賦負擔相對增加，等同全體市民一起承擔了較高的地價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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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 107年辦理重新規定地價作業時，考量地價稅為持有稅，每年度皆

須繳納，如核課數額過高，民眾稅賦負擔著實沉重且當時不動產價格

已於高檔修正，在評估市府財務可行性後，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議通過調降 6.36%，以舒緩民眾稅賦負擔壓力，惟多數民

意仍認為此次調降杯水車薪，無力繳納地價稅之民眾依然無力繳納，

市府應該苦民所苦，還稅於民。 

109 年公告地價調整時，本府一方面充分傾聽民意，一方面係因 105

年公告地價調漲幅度過大造成民眾稅賦負擔較重，因前幾次公告地價

調整，致本市公告地價基期已墊高，調降幅度受各項因素影響，無法

回復之前水準，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依「當年公告土地現

值表」、「前次公告地價」、「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濟狀況」及「民

眾地價稅負擔能力」等原則，並廣納市民及各界之聲音，衡酌市民稅

賦負擔，多方考量各項因素審慎評議，評議結果全市公告地價平均下

跌 20.06%。 

本市 111年公告地價經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專家、學者、地方

圖 2 105年調漲公告地價民眾陳情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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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等委員依循合法程序作出會議決議，考量新冠肺炎疫情趨於

緩和，但是各行各業目前仍在復甦階段，市府應給民眾最大支持，全

市公告地價持平，僅微幅調整 0.06%，落實市府輕稅簡政的施政原則，

同時兼顧地方施政需要與人民稅賦負擔。 

三、配餘地標售現況說明 

 (一)配餘地標售目的 

為穩定調節土地供需平衡，市府考量各開發區建設發展時序及房地

產市場整體情形，配合地區發展需求適當釋出配餘地，並同時兼顧

區段徵收財務狀況、視市場機制作滾動式檢討，逐年規劃分批辦理

配餘地處分作業。 

區段徵收為自償性土地開發事業，投入之開發費用均由本府向地方

建設基金、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或金融機構借貸支應，處分配

餘地所得皆優先償付開發費用，以減輕債務利息負擔，如有剩餘則

撥入平均地權基金，挹注市政建設。 

(二)配餘地標售現況說明 

本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

側區段徵收、豐富專案區段徵收等區段徵收案，已完成抵價地分配

作業，本府取得之剩餘可建築土地，應視區域發展需求房地發展供

需適時標售配餘地，以優先償還開發借貸外，亦配合區域發展需求

專案讓售予逢甲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等學術機構，或以設定地上權

方式吸引大型企業投資促進地方繁榮。本府透過多元處分配餘地方

式強化土地使用效率，後續亦將順應區域實際發展需要，適時滾動

修正並逐年分批辦理標售作業。 

四、社會住宅調整及興建進度 

盧市長上任後即表示力拚任內「完工」或「興建中」的好宅目標為 5,000

戶，不只是規劃，而是實際執行，開不了工的要開工，完不了工的要

完工！目前第一階段已完工 5處計 1,191戶，興建中 13處戶數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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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已完工加興建中戶數合計為 5,508戶，已提前達到盧市長上任時

所表示力拚任內完工或興建中的好宅目標 5,000戶之目標；另第二階

段已新增規劃 1,445戶，且興建經費皆納編預算，將賡續辦理發包作

業，爰目前臺中好宅第一階段加第二階段整體興辦量總計已達 6,953

戶。 

社會住宅為落實居住正義的重要政策工具，興辦社會住宅係市府「整

體政策」，在總體目標數量達成下，開發基地或有因區域均衡、土地取

得成本等考量，區段徵收為自償性的開發方式，以配餘地興辦社會住

宅須採專案讓售方式取得土地，須由市府額外編列預算，成本高，基

於財務自償原則，社會住宅興辦基地原則以無償撥用、租用等方式取

得，對社會住宅興辦事業財務較具有正面效果，可撙節相關開發費用，

加速落實社會住宅建設目標。因此社會住宅興辦應考量成本並配合各

行政區社會住宅需求度、社會住宅供給情形，滾動調整社會住宅興辦

區位(或易地興建)，不但可落實社會住宅政策戶數總目標，亦更符合

區域供給平衡，落實總目標 1.2萬戶社會住宅政策，後續本局將持續

盤點及評估社會住宅興辦土地，並以質量併進為興辦目標。 

參、對臺中市地價、房價、租屋(賃)市場及租金漲跌之影響評估及

對策 

  一、調降地價稅對地價及房價之影響  

 (一)觀察房地產市場價格影響因素，除了建築成本，主要在買賣雙方議

價能力，亦與該房地所在區域未來發展性、相關基礎建設完整性、

土地是否重劃完成及資金流入土地市場、中央銀行信用管制，以及

國人根深蒂固的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問題……等。近年本市捷運、水

湳經貿園區、高鐵特定區……等公共建設或區域計劃陸續完工，形

成產業新聚落，工作機會增多；加上氣候宜人、社會福利完善，自

然遷居臺中之意願大幅增加，帶動人口成長，土地交易熱絡使地價

易漲難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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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房地產漲價問題無法用單一的政策來看待，因為依據內政部發布的

統計報告，全臺灣的住宅價格指數都在上揚，但大多數縣市並未調

降公告地價，可見調降公告地價不致於助漲房市。許多跡象顯示，

近年營建成本增加，是推動房價上漲的因素，而本市調降公告地價

致減輕地價稅負擔，減少興建房屋成本，可能有助於地價及房價的

穩定。 

 (三)此外地價稅係一般市民家庭普遍要繳納的稅捐，調降地價稅可適度

減輕市民的居住成本，在通貨膨脹、萬物皆漲的經濟環境下，可紓

解市民的生活負擔及企業經營成本，促進經濟發展。 

  二、囤房稅對房價之影響 

 (一)房屋稅與房屋價格的相關性，無論產、官、學界，皆尚無一致的見

解。參考內政部營建署以各直轄市 105 年住宅價格為基期(指數

=100)，發布之各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如圖 3)，包含已實施差

別稅率之臺北市及較高單一稅率(2.4%)之桃園市，6都住宅價格指

數趨勢一致，可知影響房價變化之因素，非僅囤房稅。 

 (二)房屋稅與房價之相關程度雖尚不明確，惟目前偏低的持有稅及資金

成本，相較於持續上漲的高房價，可能造成少數人持有多戶房屋僅

需付出低稅負成本，形成租稅不公。因此，針對多屋者提高持有非

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不僅為財政部之重要政策，亦為 6都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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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101年第 3季至 110年第 2季 6都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三、推動囤房稅及調降地價稅對租屋 (賃)市場及租金漲跌之影響

評估及對策 

調降地價稅有助於減少房東持有成本，可能發揮抑制租金效果；至囤

房稅是針對擁有多房的持有者調高房屋稅率，是否發生房屋稅轉嫁給

租屋者的情形，以及轉嫁的程度如何，需視租屋市場的供需而定。本

府為減緩租稅轉嫁對房客的衝擊，擬訂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一)自住、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房屋仍採稅率 1.2%課徵、社會住宅仍減

徵 20%不受囤房稅影響。 

(二)包租代管的租賃住宅仍維持按稅率 1.5%課徵房屋稅。 

(三)因囤房稅增加的稅收，將投入青年或弱勢家庭租金補貼、提高首購

利息補貼及興辦社會住宅之用，全力維護市民居住的權利。   

肆、落實臺中市居住正義之效果 

  一、調降地價稅 9成民眾受惠 降低稅負建構宜居城市 

本市 105年大漲公告地價後，民眾怨聲載道、陳情不斷，許多市議員

亦建議應苦民所苦，調降公告地價。109 年重新公告地價後，調降結

果達 9成以上約 85萬民眾受惠，其中 83.8萬是一般市民，法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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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 1.2萬。就平均地價稅負擔統計，自用住宅用地平均減少 168元，

降稅比率 17%；一般用地平均則減少 2,560元，降稅比率 21%。 

比較本市 105年及 110年之自用住宅用地統計資料可發現，持有自用

住宅用之戶數及用地面積均持續增加；105年計 32萬 8,515戶， 110

年則為 36 萬 5,460 戶，增加 3 萬 6,945 戶、11.24%；面積由 105 年

的 3,552.8公頃至 110年為 3,967.7公頃，增加 414.9公頃、11.67% 

(如表 3)。故本市公告地價調降進而減輕地價稅，降低居住的成本，

藏富於民，帶動人口遷入居住，建構臺中成為更宜居的城市。 

         表 3 本市 105年及 110年自用住宅用地比較表  單位：戶；公頃；% 

年度比較 

項目 
105年 110年 增(減)數 增(減)比率 

戶數 328,515 365,460 36,945 +11.24 

面積 3,552.8 3,967.7 414.9 +11.67 

  二、推動囤房稅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正義 

 (一)稅收影響評估 

本府修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對持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戶數多

寡訂定差別稅率，預估受影響屋主約 8.7 萬人、10.6 萬戶，約占本

市 116 萬戶房屋 8%，平均每人增稅 4,846 元(如圖 4)，估算稅收增

加 4億餘元，但有 92%的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不受影響。 

 

 

 

 

 

 

圖 4  修正草案影響統計圖 

 (二)落實居住正義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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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量能課稅及租稅公平 

許多專家學者主張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持有成本過低，是助漲房價

持續上漲的因素之一，盧市長瞭解市民對於平抑房價、年輕人買得

起房子的期待。提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擴大自用住與非自住

住家用房屋稅率的差距，提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持有成本，符合量

能課稅及租稅公平原則，有助於落實居住正義。 

2.對於居住協助之助益 

囤房稅的實施有益於推動居住協助方案，稅收挹注部分可用於「社

會住宅」及「租金補貼」，降低市民經濟負擔，另間接鼓勵房東參

與包租代管，享有優惠稅率，後續視囤房稅收入情形及進度，再行

循預算編列程序支應加碼補貼金額，說明如下： 

(1)針對青年、弱勢族群提供社會住宅租金加碼優惠 

目前本市社會住宅租金以低於市場行情計收，並給予社會住宅

營運第 1年市場行情 5折，第 2年 6折，第 3年起 7折(低收、

中低收 65折)之分年優惠折數，後續可規劃在囤房稅收挹注下，

針對 18 至 45 歲青年及住宅法第 4 條社會經濟弱勢者租金加碼

優惠，如針對一、二、三房型等不同房型每月分級減收租金，

使租金優惠效果提高，降低住民負擔，並持續推動社會住宅建

設，讓服務觸及更多市民。 

(2)租金補貼增額補助，替青年、弱勢族群分擔租屋壓力 

本局每年配合內政部辦理租金補貼，內政部依補助需求每年各

訂有計畫補貼戶數，歷年有合格戶數超過計畫戶數部分，致本

市另需爭取經費以彌補超額戶數經費缺口，為分擔青年及弱勢

租屋壓力，後續視囤房稅收入情形，規劃針對符合租金補貼資

格且不在計畫戶數內之青年及弱勢族群，增加租金補貼戶數，

以協助降低市民在外租屋負擔。 

(3)鼓勵房東參與包租代管享有優惠稅率，同時協助弱勢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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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房屋稅條例第 5條修法，除了提高持有非自住房屋之稅率

外(3戶以下按 2.4%稅率課徵、4戶以上按 3.6%稅率)，針對提

供做包租代管租賃的房屋不計入非自住房屋戶數計算，仍得享

有 1.5%的優惠稅率，藉以鼓勵房屋所有權人加入包租代管，擴

大民間參與提供房屋協助青年、弱勢租屋。 

三、依不同照顧需求興辦社會住宅，提供多元居住協助 

       本府考量不同所得收入的市民，對於居住空間需求、可負擔租金價

格均不同，臺中市政府持續以興辦社會住宅、發放住宅租金補貼、

推動包租代管等多元居住協助政策，協助民眾尋求最適當之扶助資

源，降低住宅需求負擔。 

       實際執行之策略係依據本市家庭年所得百分比 50 分位點以下的族

群，依不同所得收入級距，將不同負擔能力的市民，分別提供其所

需之協助，50%-20%分位點以新建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等政策提供

協助，而 20%-0%分位點之經濟弱勢族群，則以租金補貼方式協助

(如圖 5)。透過上開多元居住協助政策的推動，自 108年起，每年

約可照顧 1萬戶家庭，預計 111年提高協助戶數達 2.1萬戶家庭安

居臺中。 

 

 

 

 

 

 

 

 

 

 
圖 5   所得分配與居住協助配套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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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售配餘地落實居住正義之效果 

      1.配餘地標售預期效益 

本市臺中糖廠區段徵收與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等區

段徵收案，因應房地市場需求辦理配餘地標售處分，目前皆已達成

財務平衡並完成結算，後續處分剩餘配餘地之收入皆全數歸入臺中

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利充實本市各項市政建設、弱勢族群補貼

或其他社會福利措施。 

豐富專案區段徵收及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案範圍內之

配餘地，因尚未完成財務自償，未來本府仍應持續辦理配餘地處分

作業，所得收入優先償付借貸支出之開發費用，並滾動式檢討財務

狀況，以減輕龐大利息負擔。 

透過土地開發方式開闢公共設施，除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節

省政府龐大用地徵收經費，取得剩餘可建築土地標售後，得以支應

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經費支出，帶動整體區域發展，提升土地利用價

值，並改善都市生活品質。區內外土地因公共設施完善、生活環境品

質提昇及大型企業廠商進駐投資等多項效益，使土地所有權人享有

提高土地價值收益，達成公私互蒙其利。 

2.其他縣市 110 年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情形 

110 年及 111 年桃園市、高雄市等 13 縣市都有將配餘地釋出辦理標

售的情形，作法全國一致(如表 4、表 5)。市府配合地區發展需求適

當釋出配餘地，可有效引進企業投資以加速開發時程，強化土地使

用效率，標售收入則依規優先償付開發總經費，如有盈餘則挹注重

大市政建設，推動各項福利措施，共同為實現城市美好建設發展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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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0 年各縣市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資料統計 

縣市 決標金額(元) 

桃園市 21,876,658,616 

臺中市 20,589,046,794 

高雄市 3,500,399,247 

新竹縣 53,249,281 

苗栗縣 40,053,888  

彰化縣 1,054,441,704  

南投縣 1,361,196,422 

雲林縣 988,888,910  

嘉義市 176,760,000  

嘉義縣 139,556,000  

宜蘭縣 14,280,000  

澎湖縣 36,629,699  

表 5 111 年各縣市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資料統計 

縣市 決標金額(元) 

新北市 3,710,165,064 

高雄市 1,664,938,995 

苗栗縣 182,088,800 

彰化縣 288,770,486 

南投縣 118,282,320 

伍、結語 

本市近年各項市政建設陸續完成、土地重劃及人口成長等因素影響，帶

動剛性需求的購屋族增加，加上寬鬆貨幣政策及土地、建築成本增加，本市

房價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仍持續上漲，使得打炒房

的訴求未曾停歇，許多民意代表及學者專家建議調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

負，來抑制炒房現象。又社會輿論一再質疑國內房屋的持有成本過低，是近

年助長房價高漲的原因之一，致許多民意代表、輿論及民眾建議，對於持有

多戶房屋者屬具財力優勢族群課徵囤房稅，以調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之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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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擴大自住住家用房屋與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差距，平衡炒房現象，

並落實租稅公平及居住正義。 

公告地價調漲雖可適度提高各地方政府地價稅收，卻也造成長期持有房

屋的退休或弱勢族群等一般民眾稅賦負擔相對增加，等同全體市民一起承擔

了較高的地價稅。一般民眾並未參與炒房，卻受到公告地價調漲所衍生之地

價稅負增加所波及。合理的稅賦制度是居住正義之基礎， 109年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乃決議公告地價平均調降 20.06%，高達 9 成以上約 85

萬民眾受惠，其中 83.8 萬是一般市民，只有 1.2 萬是企業，大大減輕人民

賦稅的負擔，尤其在物價飛漲、疫情嚴峻衝擊百業情況下，調降地價稅能使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開銷費用降低，更能維持較好的生活品質；也有助於降低

企業經營成本，帶來經濟及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活絡及土地活化，亦讓

外地人願意在臺中置產，安身立命，進而增加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稅收，帶動

臺中整體發展，臺中市 109年的地方稅總稅收高達近 478億元，創歷史新高。 

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不動產持有稅，惟囤房稅是「對多屋族增稅」，降低

地價稅則是「對一般老百姓降稅」，兩者對象大不相同，雖兩種稅負之高低對

於房價及地價之影響不明確，但對於本府實現居住正義之努力，具有相輔相

成之效果。至於對於多屋族增稅是否會影響租賃市場及轉嫁房客，尚需視租

賃雙方之供需情形而定，惟為減緩課徵囤房稅後可能租稅轉嫁衝擊，本府也

擬訂相關配套措施；且囤房稅的稅收，也將全數用於青年及弱勢之租屋補貼，

俾減緩對租屋市場及租金之影響。另本市多元居住協助政策以社會住宅為

主，包租代管及住宅補貼為輔，以兼顧不同所得收入級距的市民，對於居住

空間需求、區位及可負擔租金能力之差異，目前社會住宅已完工加興建中已

5,508 戶，提前達成 4 年(108 年-111 年)5,000 戶目標，後續將持續盤點興

辦基地，並以質量併進為興辦目標。 


